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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11年第 6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 6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16時 

貳、地點：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林副市長兼副召集人欽榮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黃鼎中 

伍、主席致詞： 

魏顧問、陳顧問、李顧問、交通部道安會范科員、交通局張局長，與

會各位委員及各單位代表，謝謝大家今天的出席。 

 

過去幾個月來，高雄市道安團隊努力防制 A1 事故數據，工程、宣導、執

法小組都還持續著各類宣導活動與惡性違規加強執法，相當辛苦，從數據上我

們可以得知，4月、5月 A1死亡人數都較去年低，分別都是 15人，較 3月少

10人，顯見維持一定的執法、宣導強度是有效的，除了勉勵，也要拜託警察局、

新聞局、交通局務必持續辦理各項工作。 

 

此外，暑假將至，也代表著許多青年學子即將邁入人生的下一階段，尤其

是從高中職畢業剛好可以考機車駕照，過去機車考照多為筆試跟路考，學生讀

題庫及到考驗場自行練習，很容易就取得駕照，也衍生對交通規則的認知及風

險意識不足導致交通事故頻傳。 

 

從全國數據可知，近來每年 9月份到年底，全國交通事故死傷人數開始攀

升，而青年族群(18-24歲)在 110年全國死傷人數中就佔了 25%，主因就在於年

輕人暑期期間取得駕照後開始上路，但因防禦駕駛及路權觀念不足，而產生的

後遺症。 

 

交通部為改善青年族群事故偏高問題，正在推廣「機車上駕訓計畫」，由駕

訓班安排 4 小時學科、6 小時術科課程，並模擬道路上狀況，以實際路況向學

員教授，教導用路安全，根據統計，參加機車駕訓班訓練取得駕照者，可延長

取得駕照後之未發生違規及肇事騎乘時間；亦可降低取得駕照後之違規風險

32%、肇事風險 20%，顯現出機車駕訓對於增加駕駛人之交通安全觀念，效果

相當良好；高雄市今年也將加碼 20 萬補助兩區監理所的機車駕訓額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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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拜託監理所將機車駕訓的相關文宣提供給教育局、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讓

教育單位廣發周知，機車上駕訓、安全不靠運。 

 

最後，要提醒各位的是，去年 7、8月適逢疫情三級管制期間，A1死亡事

故人數較低，道安團隊應努力防制，配合交通部第三季的宣導主題「安全駕駛：

不超速、不逼車、不無照」，再麻煩新聞局、交通局安排錄製市長環保車播音；

也請各小組務必全力以赴，宣導場合該開就開、警察局維持住執法強度，謝謝！ 

 

陸、 交通事故統計分析(交通局) 

(一) 魏顧問健宏： 

1. 配合疫情解封以及暑期來臨來進行交安宣導是非常適當的，在此勉勵

道安會報宣導小組全力推動。 

2. 以自撞地點 196處而言，數量龐大，其中或許不止是駕駛人的問題，

更可能牽涉到工程面，請交通局後續召會時應有全面性的討論。 

3. 簡報第 9頁，超速取締只對應到機車事故的增減，或許汽車事故也跟

超速有關，建議追加分析。 

 

(二) 陳顧問勁甫： 

1. 同樣是簡報第 9頁，逆向行駛取締對應到的是對撞事故增減，但側撞

應該也會有關連，例如路段側撞或是機車違規逆向左轉，建議追加分

析。 

 

(三) 李顧問明聰： 

1. 執法數增加或許跟事故減少有關，但近期疫情造成交通量減少的狀況

也應一併考量，建議會報可調閱交通量進行比對。 

2. 自撞熱點 196處為數龐大，建議交通局召會時可先進行分類，以加速

會中討論節奏。 

 

(四) 交通局黃副局長榮輝： 

1. 感謝警察局針對惡性違規的持續執法，確實我們發現原縣區跟原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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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規及事故特性有所不同，因此對症下藥是正確的。 

2. 簡報第 9頁可發現本市主要碰撞型態為側撞問題，側撞又可分為左轉

側撞及右轉側撞，右轉側撞目前本局持續增設分流式指向線引導用路

人提前靠右，左轉側撞則與工務局合作推動左轉專用道及保護時相的

設置，希望能解決左轉車與對向直行車的衝突問題。 

3. 6/28市政會議市長已裁示，即日起市府各機關可恢復戶外活動，交安

宣導部分應可即刻恢復，以達到提醒市民朋友的效果。 

 

(五) 結論： 

1. 待 1~6月 A1統計出爐後，請會報依原定專案報告排程，篩選出上半

年 A1事故最多的分局以及行政區，並安排分局及區公所於次月道安

會報報告其道安工作。 

2. 台南市道安會報目前已安排各小組每月輪流報告執行情形，是讓會報

成員共同提升知能的好方法，此部份也請會報進行安排，於 7月開

始，輪由工程、教育、宣導、執法、監理小組進行業務簡報。 

3. 其餘交通局及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並於納入道安重點工

作列管事項中說明。 

 

柒、指示事項列管案件報告： 

   主席裁示：依交通局管考建議辦理。 

 

捌、專案報告： 

(一) 以汽車貨運三業 EIS告警系統查核本市實務暨成效分享(高市所) 

1. 魏顧問健宏： 

肯定主動預警、查核的作法，我觀察到的是告警數量逐年降低、但舉

發件數並未隨之降低，告警制度是否對於業者的改善幅度似乎沒有等

比例的進展，建議監理所宜再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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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顧問勁甫： 

運輸業管理的核心應該是在駕駛人身上，針對重複違規的駕駛人建議

設計能夠從記分上查覺的作業規則。 

 

3. 李顧問明聰： 

貨運三業 EIS是相當不錯的管理機制，呼應此項專案報告，下個專案

報告所提及的外送業管理，宜比照貨運三業 EIS採行相同的管理制

度。 

 

4. 交通局黃副局長榮輝： 

(1) 從 EIS可及早發現貨運業問題、及早解決，目前市府也與監理所

合作，遇有重大行車事故立即通報查核。 

(2) 另重大行車事故在 EIS管理制度中係記點 2點，但一般行車事故

是否能夠也納入告警，這部分會後請監理所再深入研議。 

 

5. 高雄市區監理所李科長作宏： 

謝謝道安顧問的提問，EIS其中有一項是可以看到重現性違規駕駛人

的，另外開單次數未下降跟公司治理有關，但無論開單數多寡，依據

告警系統預先查核、使公司有所警惕仍有一定幫助。 

 

6. 結論： 

(1) 以高雄市的經濟生態、大車及貨運業數量全國第一的情況而言，

汽車貨運業管理確實是我們當務之急，很感謝高市所以及高雄所

這三年來的努力，讓我們看到貨運三業酒駕案件、號牌註銷失效

案件的下降。 

(2) 除了監理所可以對貨運業進行查核外，市府也可透過勞檢(一般安

全衛生檢查)、營建管理、通行證核發等手段來約束業者，請兩區

監理所後續每月主動函送紅燈示警業者名單予市府，俾由相關單

位進行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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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局 6/15與高雄區監理所合辦的「運輸業交安宣講」獲得很大

的迴響，共有 51家運輸業者參與，但據了解目前僅有客運業有

強制規定每半年由公會辦理教育訓練，為落實貨運業源頭管理、

防範於未然，請交通局依本次成功經驗向交通部提案，研議於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比照客運業、增訂貨運業教育訓練之規

定。 

(4) 其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二) 外送員之交通安全管理及宣導計畫(高雄區監理所) 

1. 魏顧問健宏： 

簡報第 19頁，外送員事故率 0.37%跟一般機車事故率 0.2%相比為

高，但外送員屬於職業駕駛，行駛里程與時間應較一般機車為高，建

議在分析時應考量曝光量的因素，方能使分析更加精準。 

 

2. 陳顧問勁甫： 

(1) 外送員因其趕單特性，超速、闖紅燈違規較多是可以理解的，但

還有其他違規可能與其運輸特性有關，例如離開店家時直接逆

向、違規跨越中央分向線，或是分心使用手機注意出單狀況等

等，都值得監理所後續分析時持續觀察。 

(2) 簡報主要係提到事故率變化，但如要提前預防，以違規率當做觀

測指標或許是更好的作法，目前在簡報中並沒有針對違規率有太

多著墨，也建議監理所納入違規率觀測指標，並做為後續教材編

製的重點參考。 

 

3. 李顧問明聰： 

建議監理所在建立教材前應該要先進行事故分析，方能了解教育訓練

的重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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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局黃副局長榮輝： 

從簡報第 17頁可得知，外送員事故率從 110年 2月的 0.55%降至 111

年 3月的 0.37%，是有一定的降幅存在，相信跟監理所在今年 2月辦

理的教育訓練有必然的相關，請持續辦理。 

 

5. 結論： 

(1) 感謝高雄所的報告，外送是新興產業，且與道路交通息息相關，

考量政府資源有限，透過業者自主管理、針對職前、職中人員進

行交通安全教育訓練確實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在此請高雄所

協助協調業者安排高雄地區外送業的示範性教育訓練場次，必要

時可安排本人前往向業者及從業人員致意，達到良性的互動。 

(2) 市府 110年已創建「道安宣導 123」LINE群組，目前共有 14局

處加入，道安會報發布宣導資訊如圖卡、影片等，可同步轉發，

單次宣導觸及率可達 10萬人次，請交通局邀請兩區監理所加

入，擴大宣導廣度。 

(3) 餘委員建議事項請各單位參考辦理。 

 

玖、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  

1. 交通部道安會范科員元綱： 

(1) 高齡者 30日死亡人數自 108年 10月開始有增加的趨勢，110年

趨緩且較 109年減少 21人(-13.3%)，然而 111年 1-4月增加 13人

(+27.7)，仍須特別注意。本會將要求高齡者死亡人數增加縣市提

出具體改善作法。 

(2) 高齡者死亡人數有半數為機車騎士，其碰撞類型以側撞、自撞、

交岔撞為主，發生位置以路口較多，請研提具體改善作法。 

(3) 行政院吳澤成政務委員已要求 111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較

110年需至少下降 5%，經檢視 111年 1-4月事故資料，高雄市下

半年務請加強改善，務必達成至少下降 5%之目標(需減少 1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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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論： 

(1) 各小組業務檢討報告同意備查。 

(2) 交通部道安會所轉達吳澤成政務委員之提示請納入紀錄，並請道

安會報各單位務必依行政院所訂目標全力以赴。 

 

拾、散會：下午 17時 15分。(以下空白)  


